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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放“建筑装饰石材产品安全使用标识”的通知
各石材生产、流通企业：

为了配合GB6566—2010《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建筑装饰石材产品有毒有害物质限量》国家强制标准宣贯工作，消除消费者选购误区，促进行业流通领域健康发展。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石材业商会倡导对生产、流通市场的石材产品开展放射性核素限量、有毒有害物质限量普查工作，并与国家石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合作，对石材行业生产、流通领域的产品进行抽样检验，依据检验结果对该石材产品发放“安全使用标识”。此项工作有利于生产者正确区分注明认识产品的放射性核素限量、有毒有害物质限量水平；引导消费者识别选购；促进本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为配合该项工作进行，石材业商会设计制作了一组“建筑装饰石材产品安全使用标识”， 将根据检测的结果,免费给石材产品分类发放20枚相应的标识,以便对市场销售的石材产品加强管理。有意报名参加的企业可登陆石材业商会官方网站或直接联系石材业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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